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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 

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者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本公司依照金管證六字第 0960064020號函令可簡化揭露事項之規定，除針對會計政策
與最近年度財務報表相同者聲明，並揭露不同部分相關資訊以及納入編製合併財務報
表之個體外，可免揭露事項包括下列項目： 
  

1. 公司沿革及業務範圍。 
2. 所得稅相關資訊。 
3. 退休金相關資訊。 
4. 本期用人、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依功能別之彙總資訊。 
5. 重大交易事項、轉投資事業及大陸投資等附表資訊。 

 
一、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合併財務報表係依照金管證六字第 0960064020 號函及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
製準則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 
 
本公司重要會計政策除下列所述情況外，與民國九十七年度財務報表相同，重  
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1.合併概況： 

 
(1)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主體列示如下： 

 
Å 母公司：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稱本公司)。 
 
k 列入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個體內之子公司如下： 

 
      所持股權% 

投資公司名稱  子公司名稱  業務性質  98.3.31  
本公司  綠能全球投資公司(註)  投資業  100.00%  
本公司  ENERGY W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投資業  100.00%  

ENERGY W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ULTRA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投資業  43.50%  

ENERGY W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GOLDEN SUNNY 
LIMITED 

 投資業  100.00%  

ULTRA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宇駿(濰坊)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太陽能矽晶
圓切片業務 

 100.00%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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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本公司為對大陸地區投資，故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在第三地區(英

屬維京群島)投資設立綠能全球投資有限公司，實際資本額為美金
1元，共計 1股。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尚未
匯出投資款予綠能全球投資有限公司。 

 
l 列入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之增減變動情形：無。 
 
m 當母公司未直接或間接持有被投資公司過半數有表決權股份之投資公
司，但將被投資公司視為子公司時，母公司與子公司之本質：ULTRA 
ENERGY HOLDINGS LIMITED，因本公司可操控該公司之財務、營運
及人事方針，故將其視為子公司而列入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個體中。 

 
n 投資公司直接或間接持有被投資公司超過半數有表決權股份或潛在表
決權，但未構成控制之原因：無。 

 
o 未列入合併財務報表之子公司名稱、持有股權百分比及未合併之原
因：無。 

 
p 為配合合併財務報表基準日，子公司合併年度起迄日之調整、處理方
式及差異原因：無。 

 
q 國外子公司營業之特殊風險：無。 
 
r 子公司將資金移轉予本公司之能力受有重大限制之情形：無。 
 
s 子公司持有本公司發行證券之內容：無。 
 
○11  子公司發行轉換公司債及新股之有關資料：無。 
 

(2) 合併財務報表編製原則 
 

合併財務報表係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七號之規定編製，合併財務報表編

製個體間之往來交易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予以沖銷。 
 
凡持有被投資公司有表決權股份（包含本公司及子公司所持有目前已可執

行或轉換之潛在表決權）比率超過百分之五十，或有下列情況之一者，視

為對被投資公司具有控制力，構成母子公司關係，除依權益法評價外，並

編製合併財務報表。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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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 與其他投資人約定下，具超過半數之有表決權股份之能力。 
 
k 依法令或契約定，可操控公司之財務、營運及人事方針。 
 
l 有權任免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主要成員，且公司之控制操控
於該董事會(或約當組織)。 

 
m 有權主導董事會(或約當組織)超過半數之投票權，且公司之控制操控於
該董事會(或約當組織)。 

 
n 其他具有控制能力者。 

 
其他少數股東持有列入合併財務報表個體之投資股份，列於少數股權項下。 

 
2. 存  貨 

 
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本公司存貨係以取得成本為入帳基礎，

成本之計算採用加權平均法，期末並按成本與市價孰低法評價，至於市價之

取決，原、物料部份係指重置成本，而在製品及製成品部份則指淨變現價值，

成本與市價之比較係採總額比較法；對於呆滯及過時存貨則另行提列備抵存

貨呆滯損失。 
 
自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存貨係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採逐項比

較法評價。淨變現價值係指在正常情況下，估計售價減除至完工尚需投入

之成本及銷售費用後之餘額。 
 

3. 無形資產 
 
土地使用權係子公司向中國大陸當地政府租用土地之支出，以實際發生之

成本為入帳基礎，自公司開始營業起按 50年採直線法攤銷。 
 

4. 政府補助之會計處理 
 
子公司取得與所得有關之大陸當地政府捐助，依規定以合理有效之方法配

合其相關成本之預期發生期間認列為捐助收入，但如無合理而有系統之方

法分期認列政府捐助，則於收到捐助時一次認列。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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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期中財務報表揭露 
 
期中財務報表之表達及揭露採用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二十三號規定處理。 

 
二、 會計變動之理由及其影響 

 
本公司存貨自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起，採用新修訂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

報第十號「存貨之會計處理準則」規定處理。此項變動使民國九十八年第一

季之淨利減少 18,183千元及基本每股盈餘減少 0.17元。 
 

三、 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1. 現金及約當現金 
 

  98.3.31  
庫存現金及週轉金  $842  
銀行活期存款  1,726,388  
銀行支票存款  105,615  
合    計  $1,832,845  
 
上述現金及約當現金並無提供質押或擔保之情事。 

 
2.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流動 

 
  98.3.31  
益通光能科技(股)公司  $1,090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評價調整  458  
合  計  $1,548  

 

上述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有提供質押或擔保之情事。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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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應收款項淨額 

 
  98.3.31  
應收票據  $67,795  
減：備抵呆帳  -  
淨  額  $67,795  

      
應收帳款  $692,743  
減：備抵呆帳  (6,959)  
淨  額  $685,784  

 
4. 其他應收款 

 
  98.3.31  
應退稅款－營業稅  $41,652  
其他應收款  5,372  
合  計  $47,024  

 
5. 存貨淨額 

 
  98.3.31  
原  料  $1,998,202  
物  料  192,835  
在 製 品  487,867  
製 成 品  90,471  
在途存貨  331,599  
合  計  3,100,974  
減：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  (37,823)  
淨  額  $3,063,151  

       
(1) 本公司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之銷貨成本包括存貨跌
價及呆滯損失 24,299千元。 

 
(2)上述存貨未有供質押或擔保之情事。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12 

 
6. 預付款項(含非流動) 

 
  98.3.31  
預付貨款  $647,902  
留抵稅額  71,576  
其  他  22,362  
合  計  $741,840  

 
長期預付材料款  $2,559,314  

 
7. 固定資產 
 

(1) 利息資本化資訊之揭露： 
 

  98.1.1-98.3.31 
資本化利息之金額  $8,295 
資本化利率區間  0.81%~2.45% 

 
(2) 有關本公司固定資產提供擔保或質押之情形，請參閱附註五。 

 
8. 無形資產 

    
  98.1.1~98.3.31 
  電腦軟體成本  土地使用權 
原始成本     
期初餘額  $851  $- 

    本期增加－單獨取得  -  293,639 
    本期減少－到期除列  -  - 
  期末餘額  851  - 
累計攤銷     
期初餘額  47  - 

    本期攤銷  71  - 
    本期減少－到期除列  -  - 
  期末餘額  118  - 
帳面餘額  $733  $293,639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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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短期借款 

 
債權人  借款性質      98.3.31  擔保品 

華南商業銀行  信用借款  $100,000  無 
華南商業銀行  信用狀借款  553,093  無 
彰化商業銀行  信用借款  400,000  無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信用借款  700,000  無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信用借款  200,000  無 
遠東商業銀行  信用借款  200,000  無 
台新商業銀行  信用借款  300,000  無 
台灣銀行  信用借款  200,000  無 
永豐國際商業銀行  信用借款  150,000  無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信用借款  200,000  無 
土地銀行  信用借款  200,000  無 
合  計    $3,203,093   

 
(1) 本公司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短期借款之借款利率區間為

1.70%~3.95%，均由本公司董事長林蔚山先生為連帶保證人。 
 
(2) 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聯合授信案之管理銀行台北
富邦銀行撥付丁項借款 400,000千元，因其放款承作天數為 90天，到期
日為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一日，故帳列短期借款項下，有關聯合授信案之

內容詳附註六.9說明。 
 

10. 長期借款 
                  

銀行別  性質  98.3.31  備   註 
中華開發工業

銀行 
 

 擔保借款  $22,224  自 96.6.21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第一
期至第八期每期償還 22,222千元，
剩餘本金於第九期一次償還。 

中華開發工業

銀行 
 無擔保借款  23,334  自 97.11.28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第一

期至第八期每期償還 3,333千元，剩
餘本金於第九期一次償還。 

中華開發工業   
  銀行 

 擔保借款  369,231  自 98.03.11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第一
期至第十二期每期償還 30,769 千
元，剩餘本金於第十三期一次償還。 

(後頁續)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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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頁)       
銀行別  性質  98.3.31  97.3.31 

中華開發工業   
  銀行 

 無擔保借款  54,444  自 98.02.28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第一
期至第八期每期償還 7,778千元，剩
餘本金於第九期一次償還。 

華南商業銀行  擔保借款  171,875  自 97.3.15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共分十
六期償還，每期償還 15,625千元。 

華南商業銀行  擔保借款  321,000  自 96.8.28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第一
期至第十九期每期償還 26,000 千
元，剩餘本金於第二十期一次償還。 

台新銀行  無擔保借款  40,000  自 97.6.13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第一
期至第六期每期償還 15,000千元，
剩餘本金於第七期一次償還。 

台北富邦  註  418,500  自 99.3.11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共分
十五期償還，每期償還 27,900千元。 

台北富邦  註  31,500  自 99.3.11起以每 3個月為一期，共分
十五期償還，每期償還 2,100千元。 

合  計    1,452,108   
減：一年內到期

之借款 
   (486,244)   

一年後到期之部份  $965,864   

利  率 
 

 
 

1.155%- 
2.800%% 

  

 
長期借款除由本公司董事長林蔚山先生為連帶保證人外，並提供本公司機器

設備為擔保品，本公司提供長期借款擔保之情形，請參閱附註五。 
 
註： 係屬聯合授信案之乙項貸款，先以無擔保科目貸放，待擔保品(薄膜廠

廠房及機器設備)完成設定後，再改以擔保科目貸放。 
 
11. 應付公司債 
 

  98.3.31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  $1,500,000  
減：可轉換公司債折價  (274,676)  
非屬衍生性商品之負債組成要素  $1,225,324  
    
嵌入式洐生性商品(註)  $272,400  



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附註(續) 
（僅經核閱，未依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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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包含轉換權價值、投資人賣回權價值、公司贖回價值及重設價值。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八日經董事會決議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可轉

換公司債，並於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發行，主要發行條款如下： 
 

(a) 發行總額：1,500,000千元，每張面額 100千元，依票面金額十足發行。 
 
(b) 票面年利率：0%。 
 
(c) 發行期間：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至民國一百零二年十四日。 
 
(d) 轉換辦法： 

 
Å 轉換期間：債券持有人得於本債券發行日起屆滿一個月之次日至到期
日前十日止，除本公司無償配股停止過戶日、現金股息停止過戶日或

現金增資認股停止過戶日前十五個營業日起，至權利分派基準日止，

辦理減資之減資基準日起至減資換發股票開始交易日前一日止及其

他依法暫停過戶期間外，得隨時向本公司請求依本辦法轉換為本公司

之普通股。 
 

Ç 轉換價格及調整：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時之轉換價格訂為每股新台幣
144.4 元，本轉換公司債發行後，除本公司再發行或私募具有普通股
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而換發普通股份者外，遇有本公司已

發行或私募之普通股股份增加(包括但不限於以募集發行或私募方式
辦理之現金增資、盈餘轉增資、資本公積轉增資、員工紅利轉增資、

公司合併或受讓他公司發行新股，股票分割及現金增資參與發行海外

存託憑證等)，或遇有當年度發放普通股現金股利佔每股時價之比率
超過 1.5%時，或遇有本公司以低於每股時價之轉換或認股價格再發
行或再私募具有普通股轉換權或認股權之各種有價證券時，或遇本公

司非因庫藏股註銷之減資致普通股股份減少時，轉換價格將依本公司

轉換公司債發行條款規定調整之。 
 
É 轉換價格重設：除上述Ç所述之一般轉換價格調整外，轉換價格之重
設依發行條款規定公式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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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本公司對本轉換公司債之收回權： 
 
發行滿一個月翌日起至到期日前四十日止，有下述情形者，本公司得按

面額收回本轉換公司債： 
 
Å 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格連續三十個營業日超過當時轉換價格達百分
之五十者。 

        Ç 公司債流通在外餘額低於總面額 10%。 
 
(f) 債券持有人之賣回權： 
 
本轉換公司債發行滿三年之前三十日，債權人得以書面通知本公司股務

代理機構要求本公司以債券面額將其所持有本轉換公司債贖回。 
 
本公司依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六號之規定將該公司債嵌入式衍生性商

品與純債券價值分離，並依性質分別帳列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負

債及應付公司債科目項下。 
 
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認列之公司債折價攤提數為 13,443千元及金融負債評
價損失為 8,700千元，分別帳列「營業外費用及損失－利息費用」及「營業
外損失及費用－金融負債評價損失」項下。 

 
12. 股  本 

 
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額定股本總額為 1,200,000千元
(含保留 35,000千元作為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使用)，每股面額 10元，分為
120,000千股，分次發行，實收股本總額 1,072,000千元。 

 
13. 長期遞延收入 

 
大陸濰坊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委會為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乃與子公

司 ULTRA ENERGY HOLDINGS LIMITED簽訂「太陽能硅片項目」合同
書，依合同書規定宇駿(濰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於取得當地土地使用權
後，由該管委會補助宇駿(濰坊）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約人民幣 5,000 萬元
之產業發展促進基金，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宇駿(濰坊)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收取之補助款為人民幣 4,000萬元整(折合新台幣 293,639
千元)，帳列長期遞延收入項下，俟補助款全數收齊後，將依土地使用權年
限分 50年認列補助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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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員工認股選擇權 

 

(1)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依九十六年度員工
認股權發行及認股辦法，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3,500 千單位，每單位認
股權憑證得認購 1股之普通股，其認購價格不得低於發行日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惟興櫃股票公司已向臺灣證券交易
所申請上市者，其認購價格不得低於發行日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與承銷價格孰高者)，認股權憑證之存續期間為 5年，
屆滿後，未行使之認股權視同放棄認股權利，認股權人不得再行主張其
認股權利。另認股權人自被授予員工認股權憑證屆滿二年後可依下列認
股權憑證授予期間及比例行使認股權：  

 
認股權憑證授予期間  累積最高可行使認股權比例   

屆滿 2年  30%   
屆滿 3年  60%   
屆滿 4年  100%   

 
本公司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相關資訊揭露如下： 

 

本期普通股市

價(元) 
認股憑證 
發行日期 

發行單位 
總數 

期初流通 
在外單位 
總數 

行使認 
股權之 
單位數 

期末流通 
在外單位 
總數 

可認購 
股數 

認股權人 
可開始行 
使認股權 
日期 

調整後

認股 
價格

(元) 
履約 
方式 

最高成

交價 
最低成

交價 

96.11.16 3,500,000 3,500,000 - 3,500,000 3,500,000 98.11.16 $200.6 
發行 
新股 

$123 $90 

 
本公司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權計劃相關之數量及加權平均行使價格之資
訊揭露如下： 
 

  98.1.1-98.3.31 
 

認股選擇權 
 數量 

(單位) 
 調整後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元) 

期初流通在外  3,500,000  $200.6 
本期給與  -  - 
本期行使  -  - 
本期失效數  -  - 
期末流通在外  3,500,000  $200.6 
期末可行使之認股選擇權  -  
本期給與之認股選擇權加權平均公平價值(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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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給與之酬勞性員工認股選擇

權流通在外之資訊，列示如下： 
 

    流通在外之認股權憑證  可行使認股權憑證 

 
 

項    目 

 行使價格 
之範圍

(元) 

 流通在外
之數量 
(單位) 

 加權平均
預期剩餘

存續年限 

 調整後加權
平均行使價

格(元) 

 可行使 
之數量 
(單位) 

 加權平均 
行使價格 

(元) 

96年度認股權計劃  $  3,500,000  3.14 $200.6  - $- 
 
本公司對於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發行，係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金會有關「員工認股權證之會計處理」函釋規定辦理。由於本公司

衡量日之股票價值小於認購價格，故毋須認列酬勞成本。倘若本公司之

酬勞性員工認股權計劃係採用公平價值法估計酬勞成本，並採用

Black-Scholes 選擇權評價模式估計給與日員工認股權憑證之公平價值，
估計上述發行之酬勞成本總額為 27,685千元，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
三月三十一日估計應攤計之酬勞成本為 12,165千元，財務報表之擬制淨
利與每股盈餘資訊列示如下： 

 
    98.1.1-98.3.31 
淨    利  歸屬予母公司股東之淨利  $62,497 
  擬制淨利  $51,618 
     
基本每股盈餘  歸屬予母公司股東之每股盈餘(元)  $0.59 
  擬制每股盈餘(元)   $0.49 
     
稀釋每股盈餘  歸屬予母公司股東之每股盈餘(元)  $0.58 
  擬制每股盈餘(元)   $0.48 

 
於採用上述選擇權評價模式時，各項假設之加權平均資訊列示如下： 

 
 96年度    
 酬勞性員工認股權計劃    
預期股利率 1.4%  
無風險利率 2.3%  
預期價格波動率 0.0%  
預期存續期間 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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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盈餘分配 

 
(1)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依法應先提繳稅款及彌補以往年度虧損，
次提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加計前期累積未分配盈餘

後，董事會依下列方式擬具盈餘分配案議定分派之： 
 
Å 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之 0.1，不高於百分之十。 
Ç 董事監察人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一。 
É 股東紅利。 
Ñ 保留盈餘。 

 
本公司目前所處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長階段，基於

健全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經營發展，對於盈餘分配，應考慮公司未來之資

本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並衡量以盈餘支應資金之必要性，以決定盈餘

保留或分配之數額及以現金方式分配股東股息或紅利之金額。但其中現

金股利之比例，不低於股利總數之百分之六十。 
 

(2) 本公司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之員工分紅及董監酬勞估列金額分別為
2,812千元及 562千元，其估列基礎係以當年度稅後淨利，考量法定盈
餘公積後，以章程所定之成數為基礎估列，配發股票紅利之股數計算基

礎係以分配年度股東會決議日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除息之影響，並

認列為當年度之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惟若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發金

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列為分配年度之損益。 
 
本公司民國九十七年度(前一年度)經董事會決議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
勞金額分別為 66,062千元及 13,212千元，惟若嗣後股東會決議實際配
發金額與估列數有差異時，則列為九十八年度之損益。 
 
有關本公司股東會決議通過盈餘分配案之員工紅利及董監酬勞等相關

資訊，請至「公開資訊觀測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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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庫藏股票 

 
(1) 庫藏股票 

 
  98.3.31  
  股  數  金  額  
庫藏股-本公司買回  1,295  $201,744  

 
(2) 本公司實施庫藏股制度，自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回本公司股份，其增減
變動情形如下： 

  (單位：千股) 
 

   本期變動  
期  間  收回原因  

期初 
股數  增  加  減  少  

期末 
股數 

98.1.1-98.3.31  轉讓股份予員工  1,295  -  -  1,295 
 

(3) 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公司買回已發行在外股份之數量比例，不得超過公
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收買股份之總金額，不得逾保留盈餘加計

發行股份溢價及已實現資本公積之金額。 
 
(4) 本公司庫藏股票係依公司法規定持有，依法不得享有股東權益。另所買
回之股份自買回之日起三年內應將其轉讓予員工，逾期未予轉讓者視為

未發行股份，應依法辦理銷除股份之登記。 

 
17.營業收入淨額 
 

  98.1.1-98.3.31 
多晶太陽能矽晶片  $1,461,773 
多晶太陽能矽晶錠  150,642 
其  他  36,345 
營業收入淨額  $1,64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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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合併每股盈餘 
 
本公司係屬複雜資本結構之公司，潛在普通股為可轉換公司債及員工認股權

憑證，另依據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97)基秘字第 169號函規定，員
工分紅若可能發放股票，於計算每股盈餘時，應將可能發放股票之股數視為

潛在普通股，計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作為計算稀釋每股盈餘之基礎，

列示基本每股盈餘及稀釋每股盈餘，其計算如下： 
 
  98.1.1~98. 3.31  
基本每股盈餘之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  105,905,000股  

潛在普通股：    

具稀釋作用之可轉換公司債  2,561,378  

具稀釋作用之員工紅利採發放股票方式之影

響(註) 
 25,567 

 

稀釋每股盈餘之流通在外加權平均股數  108,491,945股  

 
註： 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時，係假設員工分紅將採發放股票方式，並於該潛

在普通股具有稀釋作用時計入加權平均流通在外股數，以計算稀釋每股

盈餘。計算稀釋每股盈餘時，以該潛在普通股資產負債表日之收盤價，

作為發行股數之判斷基礎。於次年股東會決議員工分紅發放股數前計算

稀釋每股盈餘時，亦繼續考量該等潛在普通股之稀釋作用。 

 

  金額(分子)    每股盈餘(元) 
  稅  前  稅  後  股數(分母)  稅  前  稅  後 
98.1.1-98.3.31           
合併基本每股盈餘           
合併總淨利  $68,194  $60,804  105,905,000股  $0.64 $0.57 
加：歸屬予少數股權之淨損  1,693  1,693    0.02 0.02 
歸屬予母公司股東之本期淨利  $69,887  $62,497    0.66 0.59 

潛在普通股之影響         
轉換公司債  $22,143 $22,143  2,561,378    
具稀釋作用員工紅利採發放股

票方式之影響 
  

$- 
 

$- 
  

25,567 
   

合併稀釋每股盈餘         
合併總淨利  $90,337  $82,947  108,491,945股  $0.83 $0.76 
加：歸屬予少數股權之淨損  1,693  1,693    0.02 0.02 
歸屬予母公司股東之本期淨利  $92,030  $84,640    $0.85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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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關係人交易 
 

(一) 與關係人名稱及關係 
 

關係人名稱  與本公司之關係 
尚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母公司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之最終母公司 
私立大同大學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股東 
大同日本公司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 
大同美國公司  ″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 
台灣通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尚志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  ″ 
尚志國際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 
協志聯合股份有限公司  ″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大同亞瑟頓股份有限公司  ″ 
拓志光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 
大同發那科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 
尚志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

被投資公司 
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採權益法評

價之被投資公司 
林蔚山  為本公司之董事長 

 
(二) 與關係人間重大交易事項 

 
關係人  98.1.1~98.3.31  

1. 購置固定資產  金    額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170,249  
拓志光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4,400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7  
合  計  $17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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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資產係依一般市場行情購置，付款期限與向一般供應商購置者並

無顯著差異，為驗收後 30-90天。 
 

  98.1.1~98.3.31  
關係人  金  額  佔該科目%  

2. 製造費用      
尚志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註)  $8,599  2.94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812  0.28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  1  -  
大同日本公司  2,229  0.76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150  0.05  
尚志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384  0.13  
合  計  $12,175  4.16  
 
註： 本公司向尚志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承租觀音廠廠房及倉庫，租

金按月支付，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租金支出為 8,495千元，另尚志
資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九十六年九月起又提供其位於中山

北路之設工大樓 18樓作為本公司辦公之用，民國九十八年度第一
季租金支出為 104千元。 

 
  98.1.1-98.3.31  

關係人  金  額  佔該科目％  
3. 營業費用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40  0.06  
私立大同大學  125  0.18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7  0.05  
其  他  7  0.01  
合  計  $209  0.30  

 
4. 本公司透過大同美國公司及大同日本公司於美國及日本地區進行採購
原物料及設備等，大同美國公司及大同日本公司依其進貨或設備成本

外加手續費向本公司計收價款，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至三月三十一日

已完成代採購相關資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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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1~98.3.31  

關係人  代採購金額  手續費  
大同美國公司  $121  $2  
大同日本公司  52,258  1,616  

 
  98.3.31  

 
  關係人名稱                     

  
金  額 

 佔該 
科目% 

 

5. 其他應付款－關係人      
尚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註 1)  $148  0.29  
拓志光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4,620  9.12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註 2)  34,950  68.98  
大同美國公司  2  -  
大同日本公司(註 3)  9,302  18.36  
大同綜合訊電股份有限公司  1  -  
大同世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4  1.09  
私立大同大學  109  0.22  
中華映管股份有限公司  598  1.18  
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  
尚志精密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383  0.76  
合        計  $50,668  100.00  

 
註 1： 尚志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九十八年第一季代本公司支付

水電費及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分攤等為 6,846千元，本公司截至
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尚未支付之款項，列於本科目項下。 

 

註 2： 含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代本公司支
付報關費而尚未收取之餘額為 12,628千元。 

 

註 3： 含大同日本公司於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代本公司支付加
工費而尚未收取之餘額分別為 9,30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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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31  

 
  關係人名稱                     

  
金  額 

 佔該 
科目% 

 

6. 預收款項(含非流動)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4,675  1.55  
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883  2.80  
合        計  $125,558  4.35  

 
7. 銀行借款 

 
本公司銀行借款均由董事長林蔚山先生為連帶保證人。 

 
五、 質押之資產 
 

本公司下列資產已提供金融機構作為借款之擔保品： 
 

項      目  權利人  金 額 
98.3.31     
受限制資產(定存單)－
流動(註) 

 台北富邦銀行  $341,000 

機器設備－未折減餘額  華南商業銀行、中華開發工業銀行  1,476,383 
合    計    $1,817,383 

     
註 1：作為本公司向聯合授信案管理銀行台北富邦銀行申請擔保信用狀開狀之

擔保品。 
 
註 2：有關本公司聯合授信案乙項借款先以無擔保品貸放，待擔保品(薄膜廠廠

房及機器設備)完成設定後，再改以擔保科目貸放。 
 
六、 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有下列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未

列入上開財務報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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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開發未使用之信用狀餘額： 
 

幣  別  金  額 
USD  30,258千元 
JPY  32,770千元 
EUR  254千元 
CHF  10,465千元 

 
2. 本公司向銀行申請借款額度所開立之保證本票計 9,738,480千元。 
 
3. 本公司為興建 8.5代薄膜太陽能電池模組廠，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與設備供
應商簽訂之機器購置合約價格為 USD74,000 千元，除前述機器購置合約價
格外，若於驗收測試完成後 12個月內經由認證機構認證後產能未達一定標
準，將抵減設備價款，最高折減金額為 USD22,000 千元。截至民國九十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依約支付訂金美元 46,800千元(折合新台幣約為
1,503,866千元)，帳列預付設備款科目項下。 

 
4. 本公司為興建二廠及薄膜廠等簽訂之工程委託合約總價為 1,442,026千元，
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已支付金額為 1,144,398千元。 

 
5. 本公司為確保太陽能晶片生產所需之矽原料供應充足，於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與 DC Chemical簽訂矽原料供應合約，合約期間為民國九十七年三月二十一
日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合約總金額為美金 11.18 億元(折合新台
幣約 340億元)。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帳列預付款項
及長期預付材料款項下金額為美金 79,631千元(折合新台幣 2,552,511千元)。 

 
6. 本公司為擴展長期業務，與下游廠商建立長期策略聯盟之合作關係，於民國
九十七年三月起分別與台灣、亞洲及歐洲知名廠商及客戶(包含本公司之關
係人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及知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合約，合約
總金額美金 23.22億元 (折合新台幣約 707億元)，約定於合約期間民國九十
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本公司供應太陽能多晶

矽晶片，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帳列預收款項及長期預

收貨款項下金額為美金 92,535千元(折合新台幣 2,887,569千元) 。 
 
7. 本公司為建立優質客戶及未來長期業務合作關係，於民國九十七年九月起分
別與德國、西班牙及捷克大廠簽訂合約，合約總金額歐元 4,320 萬元(折合
新台幣約 20.3億元)，約定於合約期間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九十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由本公司供應薄膜太陽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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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為籌措購置非晶矽薄膜型太陽能電池生產線廠房、機器設備及製程技
術提升，以及支付供應商之預付購料款及購料週轉金所需資金，於民國九十

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經董事會決議委託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中華開發銀行、台

灣工業銀行共同主辦為期五年等值新台幣 35億元之聯合授信案，並於民國
九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簽訂聯合授信合約。有關授信合約之分項授信額度及

用途分別列示如下：       

 
項目  授信額度  用    途 
甲項  US$58,400千元 

 
供借款人申請聯合授信銀行開發擔保信用狀

做為其依生產線合約應提供之付款保證。 
乙項  NT$2,200,000千元 

 

供借款人支應購建非晶矽薄膜型太陽能電池

廠房及依生產線合約支付購置機器設備所需

資金。 
丙項  NT$500,000千元 

 
供借款人依生產線合約支付製程技術提升費

用。 
丁項  NT$500,000千元 

 
供借款人支付供應商之預付購料款及購料週

轉金。 

 
上述分項授信額度除丁項授信額度得循環動用外，其餘不得循環動用。截

至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本公司甲項額度已動用完畢，其中尚餘美

金 27,200 千元，廠商尚未執行押匯、乙項額度及丁項額度分別為新台幣
450,000千元及新台幣 400,000千元。 

 
上述聯合授信合約之限制條件，包含本公司之合併半年度及合併年度會計師

查核簽證財務報表之財務比率應符合規定，如未達規定，應依授信合約停止

動用授信額度或應立即清償已動用之各項貸款，其財務比率規定如下： 
 

(1) 流動比率(流動資產總額／流動負債總額)：不得低於百分之一百。 
(2) 負債比率(負債總額／淨值)：96年度至 97年上半年不得高於百分之一

百八十五，自 97年年底起不得高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3) 利息保障倍數[(稅前淨利＋折舊＋攤提＋利息費用)／利息費用]：不得

低於五倍。 
(4) 有形資產(淨值－無形資產)：於 96 年年底不得低於新台幣貳拾肆億元

整，自 97年年底起不得低於新台幣參拾貳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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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本公司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五日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簡稱工研院)
簽訂合約，雙方合作從事薄膜太陽能模組相關技術及研發，合約總計新台幣

30,000千元，由本公司提供工研院相關之驗證設備，並依合約規定由工研院
提供本公司約定額度之免費整套測試及單項測試，合作期間自簽訂日起共計

兩年六個月，當逾越合作期間而未使用完測試額度時，本公司得向工研院請

求延長使用六個月，本公司已依約支付 10,000 千元，截至民國九十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扣除已免費測試額度 321千元，剩餘款項為 9,679千元，帳
列其他資產－其他科目項下。 

 
七、 重大之災害損失 
 

無此事項。 
 
八、 重大之期後事項 
 

無此事項。 
 

九、 其  他 
 

1. 金融商品資訊之揭露 
 
(1) 公平價值之資訊： 
 

  98.3.31  
非衍生性金融商品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資  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1,832,845 $1,832,845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548 1,548  
應收款項淨額  753,579  753,579  
其他應收款  47,024  47,024  
受限制資產-流動  341,000  341,000  
存出保證金  25,223  2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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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31  

非衍生性金融商品  帳面價值  公平價值  
負  債     
短期借款  $3,203,093 $3,203,093  
應付帳款  450,907 450,907  
應付所得稅  43,942 43,942  
應付費用  187,225 187,225  
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123,204 123,204  
應付公司債  1,225,324 1,225,324  
長期借款(含一年內到期
部份) 

 1,452,108 1,452,108 
 

存入保證金  17,655 17,655  
 

衍生性金融商品     
負  債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

金融負債－非流動 
 272,400 272,400  

 
(2) 本公司及子公司估計金融商品公平價值所使用之方法及假設如下： 

 
Å 短期金融商品以其在資產負債表上之帳面價值估計其公平價值，因為
此類商品到期日甚近，其帳面價值應屬估計公平價值之合理基礎。此

方法應用於現金及約當現金、應收帳款、其他應收款、短期借款、應

付帳款(含關係人)、應付所得稅、應付費用及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Ç 受限制資產、存出保證金及存入保證金之未來收取或支付金額與帳面
價值相近，故以帳面價值為公平價值。 

 
É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因有活絡市場公開報價，故以此市場價格為公平價
值。 

 
Ñ 銀行長期借款一年內到期部分之公平價值與短期金融商品相同，一年
以上到期部份以預期現金流量之折現值估計公平價值。折現率則以本

公司所能獲得類似條件之銀行借款利率為準，由於此利率均屬浮動，

其帳面金額即為其公平價值。應付公司債係以金融機構之報價為其公

平價值。 
 
n 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公平價值，係以估計金融機構所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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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公平價值，以活絡巿場之公開報價直接決
定者及以評價方法估計者分別為： 

 
 
 

 公開報價 
決定之金額 

 評價方法 
估計之金額 

 

非衍生性金融商品  98.3.31  98.3.31  
金融資產      
現金及約當現金  $1,832,845  $-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  1,548  -  
應收款項淨額  -            753,579  
其他應收款  -              47,024  
受限制資產-流動  -       341,000  
存出保證金  -       25,223  
      
金融負債      
短期借款  $-    $3,203,093  
應付帳款  -      450,907  
應付所得稅  -         43,942  
應付費用  -       187,225  
其他應付款(含關係人)  -       123,204  
應付公司債  -     1,225,324  
長期借款(含一年內到期部 

     份) 
 -       1,452,108  

存入保證金  -     17,655  
 

衍生性金融商品    
負  債    
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

負債－非流動 
 

$-          $272,400 

 
(4) 財務風險資訊 

 
本公司及子公司持有衍生性商品以外之金融商品主要包括：現金及約當

現金、短期借款及長期借款及應付公司債等。本公司藉由該等金融商品

以調節營業資金需求。本公司另持有其他金融資產與負債，如因營業活

動產生的應收款項與應付款項、備供出售金融資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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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子公司金融商品之主要風險為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利率變

動之現金流量風險及市場風險： 
 
Å 信用風險 
 
金融資產受到本公司之交易對方或他方未履合約之潛在影響，其影響

包括本公司所從事金融商品之信用風險集中程度、組成要素、合約金

額及其他應收款。本公司定期評估應收帳款回收之可能性並據以提列

適當之備抵呆帳。 
 

Ç 流動性風險 
 
本公司除營運資金外，尚需以銀行借款及現金增資方式籌措資金以履

行合約義務。 
 
É 利率變動之現金流量風險 
 
本公司部份之短期借款及長期借款，係屬浮動利率之債務，故市場利

率變動將使部份短期借款及長期借款之有效利率隨之變動，而使其未

來現金流量產生波動。應付公司債係以金融機構之報價為其公平價

值。 
 

Ñ 市場風險 
 
本公司所從事之定期存款及部份短期借款係屬固定利率之金融資

產，故市場利率變動將使其公平價值隨之變動，惟未具有重大市場利

率變動之公平價值風險；另本公司所發行之零利率可轉換公司債及備

供出售金融資產，將使本公司暴露於市場利率及股票價格變動之風

險。 
 
本公司部份之進銷貨、銀行借款及固定資產購置係以外幣為計價單

位，公平價值將隨市場匯率波動而改變，惟本公司並未進行衍生性金

融商品操作，僅以自然避險方式因應市場匯率之波動。 
 

2. 其    他 
     
    本公司與子公司之業務關係及重要交易往來情形及金額：無此事項。 


